
序号
部门（单
位）

事项名称 申报材料 可容缺受理材料 补正方式 补正时限

1 吉林市工信局
电台呼号指配审
批

1.《业余无线电台技术资料申报表》；
2.申请人为自然人的提供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人为企业的提供“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的
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人为机关的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和法
定代表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人为社团的提供“组织结构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和法定代
表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人为事业单位的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和
法定代表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业余无线电台（站）设置（变更）申请表》；
4.《中国无线电协会业余电台操作证书》的原件、复印件。

《中国无线电协会业余电台操
作证书》的原件、复印件

现场提交、邮
政寄递

承诺时限内

2 吉林市环保局
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审批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申请。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
申请

现场提交、邮
政寄递

拟审批公示结
束之前

3 吉林市环保局
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审批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申请。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
申请

现场提交、邮
政寄递

拟审批公示结
束之前

4 吉林市规划局
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核发（建设
单位）

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表；
2.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3.经审定通过后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修建性详细规划；
4.土地使用权证或建设用地批准书；
5.无需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需提供发改部门关于建设项目
批准、核准、备案文件。

土地使用权证或建设用地批准
书

现场提交、邮
政寄递

承诺时限内

5 吉林市规划局
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核发（个
人）

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表；
2.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3.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4.经审定通过后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修建性详细规划；
5.土地使用权证或建设用地批准书；
6.无需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需提供发改部门关于建设项目
批准、核准、备案文件。

土地使用权证或建设用地批准
书。

现场提交、邮
政寄递

承诺时限内

吉林市投资项目容缺受理政务服务事项清单



6 吉林市建委
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核发

1.建设用地批准书或土地使用证；
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自有土地不需要
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3.中标通知书或工程直接发包情况告知表；
4.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合格备案书；
5.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手续查验意见书；
6.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书；
7.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
8.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和《公安部关于修改<建设
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文件中所列工程需要提供消
防手续，其他工程无需提供。）；
9.施工组织设计；
10.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本单
位项目负责人授权书；
11.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签署的工程
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12.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

1.施工组织设计；
2.建设、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本
单位项目负责人授权书；
3.建设、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签署的工
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现场提交、邮
政寄递

承诺时限内

7
吉林市公安消

防支队
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
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3.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图纸；
4.隐蔽工程记录；
5.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8.施工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9.施工单位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10.工程监理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11.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12.检测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13.检测单位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14.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15.建设单位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1.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
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
文件、出厂合格证；
2.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复
印件；
3.建设单位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

现场提交、邮
政寄递

承诺时限内



8
吉林市公安消

防支队
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备案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报表；
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3.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图纸；
4.隐蔽工程记录；
5.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8.施工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9.施工单位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10.工程监理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11.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12.检测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13.检测单位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14.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15.建设单位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1.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
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
文件、出厂合格证；
2.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复
印件；
3.建设单位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

现场提交、邮
政寄递

承诺时限内

9
吉林市市政公

用局
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市政类）

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两份；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不增加用地面
积、不改变用地性质的改建及维修工程无需提供）；
3.《建筑工程现场踏勘情况记录表》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4.《中标通知书》或《工程直接发包情况告知表》、备案后的施
工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5.《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6.《施工组织设计》原件一份；
7.质量及安全监督手续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8.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本单位
项目负责人授权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9.项目负责人签署的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
份，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证明（建设单位缴费凭证）原件及复
印件各一份；
10.按照规定委托工程监理的，提供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原件及复
印件各一份；
11.《建设单位到位资金证明》或银行付款保函原件及复印件各
一份，或者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函和履约担保保函
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同时提供《建设单位无拖欠工程款承诺书
》；
12.掘路、占道许可手续（涉及掘路、占道的需提供，城市道路
工程施工范围内的挖掘、占道无需提供）。

1.《施工组织设计》原件一
份；
2.建设、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本
单位项目负责人授权书原件及
复印件各一份；
3.项目负责人签署的工程质量
终身责任承诺书原件及复印件
各一份，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
保证明（建设单位缴费凭证）
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4.《建设单位到位资金证明》
或银行付款保函原件及复印件
各一份，或者按照合同约定提
供工程款支付担保函和履约担
保保函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同时提供《建设单位无拖欠工
程款承诺书》。

现场提交、邮
政寄递

承诺时限内



10 吉林市水利局
法人水产苗种生
产审批

1.企业营业执照；
2.水产苗种生产许可申请表；
3.亲本来源证明；
4.水质符合渔业用水标准检验证明；
5.专业技术人员资质证书或学历证书。

1.企业营业执照；
2.专业技术人员资质证书或学
历证书。

现场提交 承诺时限内

11 吉林市水利局
个人水产苗种生
产审批

1. 申请人居民身份证；
2.水产苗种生产许可申请表；
3.亲本来源证明；
4.水质符合渔业用水标准检验证明;
5.专业技术人员资质证书或学历证书

专业技术人员资质证书或学历
证书

现场提交 承诺时限内

12 吉林市水利局
法人国内异地引
进水产苗种检疫

1.国内异地引进水产苗种检疫申请书；
2.引进水产苗种所在地的检疫证明；
3.企业营业执照。

企业营业执照 现场提交 承诺时限内

13 吉林市水利局
企业渔业捕捞许
可审批

1.捕捞许可证申请书；
2.企业营业执照；
3.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4.渔业船舶登记证书；
5.渔具和捕捞方法的说明资料。

1.企业营业执照；
2.渔具和捕捞方法的说明资料
。

现场提交 承诺时限内

14 吉林市水利局
个人渔业捕捞许
可审批

1.申请人居民身份证；
2.渔业捕捞许可证申请书；
3.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4.渔业船舶登记证书；
5.渔具和捕捞方法的说明资料。

渔具和捕捞方法的说明资料 现场提交 承诺时限内

15 吉林市水利局
个人渔业船舶登
记

1.申请表；
2.申请人居民身份证；
3.建造合同；
4.购船发票或者买卖合同和交接文件。

交接文件 现场提交 承诺时限内

16 吉林市水利局
企业渔业船舶登
记

1.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
3.建造合同；
4.购船发票或者买卖合同和交接文件。

交接文件 现场提交 承诺时限内

17 吉林市水利局
企业渔业船舶船
用产品检验

1.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
3.船用产品出厂合格证书。

企业营业执照 现场提交 承诺时限内

18 吉林市水利局
事业单位水能资
源开发利用权审
批

1.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权申请文件；
2.银行资信证明；
3.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现场提交 承诺时限内



19 吉林市水利局
企业水能资源开
发利用权审批

1.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权申请文件；
2.银行资信证明；
3.营业执照（复印件）。

企业营业执照 现场提交 承诺时限内

20 吉林市水利局
水能资源开发利
用中扩大装机容
量的审批

1.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权中扩大装机容量的申请文件；
2.扩大装机容量的设计报告；
3.营业执照（复印件）。

企业营业执照 现场提交 承诺时限内

21 吉林市水利局
企业转让水能资
源开发利用权审
批

1.转让水能资源申请文件;
2.营业执照（复印件）。

营业执照 现场提交 承诺时限内

22 吉林市水利局
事业单位转让水
能资源开发利用
权审批

1.转让水能资源申请文件；
2.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现场提交 承诺时限内

23 吉林市水利局
权限内地方水电
项目报废审批

1.地方水电项目报废的申请文件；
2.某水电站核实情况报告；
3.营业执照（复印件）。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现场提交 承诺时限内

24 吉林市水利局
企业占用农业灌
溉水源设施审批

1.申请书；
2.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3.替代工程方案或补偿方案；
4.与第三人达成的协议文件；
5.申请人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申请人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机构代码证

现场提交 承诺时限内

25 吉林市水利局

县（市）区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占
用农业灌溉水源
设施审批

1.申请书；
2.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3.替代工程方案或补偿方案；
4.与第三人达成的协议文件；
6.申请人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申请人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机构代码证

现场提交 承诺时限内

26 吉林市水利局
企业占用农业灌
排工程设施审批

1.申请书；
2.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3.替代工程方案或补偿方案；
4.与第三人达成的协议文件；
7.申请人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申请人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机构代码证

现场提交 承诺时限内

27 吉林市水利局

县（市）区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占
用农业灌排工程
设施审批

1.申请书；
2.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3.替代工程方案或补偿方案；
4.与第三人达成的协议文件；
8.申请人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申请人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机构代码证

现场提交 承诺时限内



28 吉林市林业局
林木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核发（一
般农田）

1.《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2.营业执照副本；
3.证明申请人身份的有效文件或材料；
4.生产用地权属证明；
5.非基本农田证明；
6. GPS图（加盖公章）；
7.林业工程师聘书及资格证明复印件。

1.证明申请人身份的有效文件
或材料；
2.林业工程师聘书及资格证明
复印件。

现场提交、邮
政寄递

承诺时限内

29 吉林市林业局
林木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核发（非
清收还林地）

1.《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2.营业执照副本；
3.证明申请人身份的有效文件或材料；
4.生产用地权属证明；
5.非公益林证明；
6. GPS图（加盖公章）；
7.林业工程师聘书及资格证明复印件。

1.证明申请人身份的有效文件
或材料；
2.林业工程师聘书及资格证明
复印件。

现场提交、邮
政寄递

承诺时限内

30 吉林市林业局

林木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核发（清
收还林地的生产
经营）

1.《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2.营业执照副本；
3.证明申请人身份的有效文件或材料；
4.生产用地权属证明；
5.非公益林证明；
6.GPS图（加盖公章）；
7.林业工程师聘书及资格证明复印件；
8.清收还林采挖协议；
9.XX区XX年清收还林质量检查验收现金兑现清单（加盖公章）。

1.证明申请人身份的有效文件
或材料；
2.林业工程师聘书及资格证明
复印件。

现场提交、邮
政寄递

承诺时限内

31 吉林市林业局

林木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核发（生
产经营林木种子
商店）

1.《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2.营业执照副本；
3.林业工程师聘书及资格证明复印件；
4.证明申请人身份的有效文件或材料；
5.种子商店经营场所照片；
6.消防安全验收证明。

1.证明申请人身份的有效文件
或材料；
2.林业工程师聘书及资格证明
复印件；
3.种子商店经营场所照片。

现场提交、邮
政寄递

承诺时限内

32 吉林市林业局
林木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核发（延
续）

1.延续《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2.营业执照副本；
3.生产用地权属证明；
4.证明申请人身份的有效文件或材料；
5.GPS图；
6.上一年度生产经营情况说明。

证明申请人身份的有效文件
或材料

现场提交、邮
政寄递

承诺时限内



33 吉林市人防办
地下空间开发和
利用的人民防空
规划审批

1.人防工程规划条件申请表；
2.发改委建设项目立项批复；（复印件加盖公章）(立项）
3.项目用地范围控制性详细规划；（土地控规）
4、建设工程详细规划设计方案（含详规方案图和地面建筑工程
指标一览表）。

1.发改委建设项目立项批复；
（复印件加盖公章）(立
项）；
2.项目用地范围控制性详细规
划；（土地控规）。

现场提交、邮
政寄递

承诺时限内


